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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 21139—2007《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与GB 21139—2007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7版第2章）； 

b）更改了术语和定义中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删除了术语和定义中的“基础标准”和“产品

标准”,增加了术语“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见第3章，2007版的第3章）； 

c）更改了第4章“数学基础”的标题为“时空基准”（见第4章，2007版第4章）； 

d）更改了坐标系统、高程基准和深度基准的要求（见4.1，2007版的4.1、4.2） 

e）增加了时间基准内容（见4.2）； 

f）更改了比例尺、分幅和投影的要求（见4.3，2007版的4.3、4.4、4.5） 

g）更改了数据内容的概述，将数字正射影像数据、数字高程模型和地理实体数据、数字表面模型、

数字线划图均作为数据内容的变现形式（见5.1，2007版的5.1、5.8、5.11） 

h）删除了地籍测量数据（2007版的5.12） 

i）增加了设计书技术内容的确定及变更应审批认可的要求（见6.1） 

j）更改了生产过程中采用的标准哪些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见6.3，2007版的6.3） 

k）增加了项目成果应通过测绘质检机构质量检验要求（见6.5） 

l）增加了数据生产过程中使用软件系统的要求（见6.6） 

m）更改了数据认定时提交的材料（见7.3、7.4，2007版的7.3、7.4） 

n）增加了数据认定时与基本比例尺数据尺度相当数据的要求（见7.3、7.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自然资源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07年首次发布为GB 21139—2007；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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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了贯彻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地理信息平台及有关信息系统建设的可靠性和规范性，促进信息的

共享与集成，维护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利益，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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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 

1 范围 

本标准从时空基准、数据内容、生产过程和数据认定四个方面规定了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的基本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的生产、认定和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398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fundament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作为统一的空间定位框架和空间分析基础的地理信息数据，该数据反映和描述了定位基础、水系、

居民地及设施、交通、管线、境界与政区、地貌、植被与土质、地名等有关自然和社会要素的位置、形

态和属性等信息。 

[来源：GB 41149-2021，3.1] 

 

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 standard data of fundament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在时空基准、数据内容和生产过程方面符合统一规定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4 时空基准 

测绘基准 

4.1.1 坐标系统应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如确有需要的，可采用依法建设的相对独立坐标系，并

与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建立联系。 

4.1.2 高程基准应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4.1.3 深度基准在沿岸海域采用理论最低潮位面，在内陆水域采用设计水位。深度基准和高程基准之

间应建立联系。 

时间基准 

时间基准应采用公元纪年和北京时间。 

比例尺、投影与分幅 

4.3.1 基本比例尺系列为：1∶500、1∶1 000、1∶2 000、1∶5 000、1∶10 000、1∶25 0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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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100 000、1∶250 000、1∶500 000、1∶1 000 000。 

4.3.2 地图投影方式为：1∶500～1∶10 000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按经差 3度分带；1∶25 000～

1∶500 000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按经差 6度分带；1∶1 000 000采用双标准纬线正轴等角圆锥投

影。 

4.3.3 若以图幅为单元，分幅方式和编号按 GB/T 13989执行。 

5 数据内容 

基本要求 

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涵盖的要素类型必须是5.2～5.10中的一条或多条的组合，主要通过地理实

体数据、数字正射影像、数字高程模型、数字表面模型和数字线划图等形式表现，并应采用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建立元数据。 

注： 地理实体是现实世界中占据一定且连续空间位置和范围、单独具有同一属性或完整功能的地理对象，地理实体

数据是对一定空间范围内地理实体空间位置、几何形态、属性和相互关系进行数字化描述的数据集。 

测量控制点数据 

测量控制点数据应包括平面控制点、高程控制点、卫星定位控制点和其他测量控制点的位置、属性

及点之记。 

其中，平面控制点包括大地原点，一、二、三、四等三角点，一、二、三、四等导线点；高程控制

点包括水准原点，一、二、三、四等水准点；卫星定位控制点包括A、B、C、D、E级点；其他测量控制

点包括重力点和独立天文点。 

水系数据 

水系数据应包括河流、沟渠、湖泊、水库、海洋要素、其他水系要素和水利及附属设施的位置及属

性。 

居民地及设施数据 

居民地及设施数据应包括居民地、工矿及其设施、农业及其设施、公共服务及其设施、名胜古迹、

宗教设施、科学观测站和其他建筑物及其设施的位置及属性。 

交通数据 

交通数据应包括铁路、城际公路、城市道路、乡村道路、道路构造物及附属设施、水运设施、航道、

空运设施和其它交通设施的位置及属性。 

管线数据 

管线数据应包括长输管线和城市管线的位置及属性。其中，长输管线内容包括电、通信、油、气、

和水，城市管线内容包括电力、电信、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工业和综合。 

境界与政区数据 

境界与政区数据应包括国家行政区、省级行政区、地级行政区、县级行政区、乡级行政区和其他区

域的位置及属性。 

地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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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数据应包括自然地貌和人工地貌的位置及属性。 

植被与土质数据 

植被与土质数据应包括农林用地、城市绿地和土质的位置及属性。其中，土质包括盐碱地、小草丘

地、裸土地和石砾地。 

地名数据 

地名数据应包括居民地地名和自然地名的名称、位置和属性。 

其他数据 

依法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和国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组织施测的其他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6 生产过程 

设计书应依据充分、格式规范，其技术内容的确定及变更应经项目主管部门（委托方）审批认可。

设计书内容应包括项目来源、目标、工作内容、资料收集与分析利用、技术路线及工艺流程、采用的标

准、提交的成果及主要技术指标、质量保障措施和组织实施方案等。 

利用的资料和数据源应符合设计书的要求，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应符合相应的

标准。 

生产过程中采用的技术方法应符合设计书的要求。其中，采用的术语标准、符号标准、分类标准

和产品规范应符合现行的相关国家标准，有明确要求的作业方法应遵循相关规定。 

生产质量控制应严格执行过程检查、最终检查和验收检验的要求，以及设计书规定的其他质量控

制要求。 

质量检查由生产单位完成，验收由项目主管部门（委托方）组织实施，项目成果应通过测绘质检

机构质量检验。 

使用的仪器设备及软件系统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定、测评或校准。 

7 数据认定 

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必须按照 7.2～7.5条的要求进行认定。 

数据认定时，申请认定的单位应提供数据生产单位相应的测绘资质证明文件、数据生产设计书、

数据证明文件和依照 6.5要求进行验收的检验报告。 

大地原点，一、二等平面控制点数据，水准原点，一、二等水准点数据，A级和 B级卫星定位控制

点数据，天文点数据，重力点数据，1:25000、1:50000、1:100000、1:250000、1:500000和 1:1000000

以及尺度相当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不含测量控制点数据），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和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依法组织施测的其它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授权的机构认定，或依法律法

规规定的程序审核批准。 

第 7.3条以外的其它等级测量控制点数据，1:500、1:1000、1:2000、1:5000、1:10000以及尺度

相当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不含测量控制点数据），由数据表现地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授权的机构

认定。 

认定的过程与方法应遵照相应国家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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